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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视字幕组是一种为国外影视作品制作本国语言字幕，并将其上传至网络供人们下载的团体。字幕组在

为人们提供便利，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并且，根据现行法律，

字幕组难以援引合理使用制度作为抗辩事由，免除其法律责任。但笔者认为，影视字幕组在宣传相关影

视作品、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对字幕组适当放宽合理使

用的标准，能够更好地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也符合合理使用这一制度在使用者、传播者和著作权人之间

进行协调平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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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m and television subtitling groups are groups that produce subtitles in their own language for 
foreig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upload them to the Internet for people to download. While 
providing convenienc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subtitling groups inevitably infringe on 
the copyrigh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Moreover, under the current law, it is difficult for sub-
title groups to invoke the fair use system as a defence to exempt themselves from leg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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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author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subtitle groups in publicising relevant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meeting the growing public demand for cultural products cannot be 
ignored, and that the appropriate relaxation of the fair use standard for subtitle groups can better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fair use 
system of coordinating and balancing the users, disseminators and copyright 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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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影视字幕组的法律困境 

据报道，2021 年 11 月 22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梁永平(人人影视字幕组相关责任人员)涉嫌犯侵犯著作权罪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 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扣押在案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1 本案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国外影视作品在国内的流

行，影视字幕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影视字幕组翻译、发布国外影视作品的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侵

犯了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影视字幕组一旦被查处，轻则关闭网站，删

除所有资源，重则承担刑事责任。 
字幕组常常在发布的视频中加上这样一段话：本站作品版权归电影公司所有，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

公开传播或用于商业用途，否则一切后果由该个人或组织承担，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他们认为，

字幕组成员翻译作品并发布的行为是出于学习、交流的目的，因此，可以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援引合理使用原则作为抗辩事由，免除自己的责任。但是，一般认为《著作权法》中“为个人

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2”这一情况是指在个人或家庭范围内使用作品，而字幕

组将翻译好的影视作品上传至网络供人下载，是向不特定的公众传播，也就是说，根据现行法律，字幕

组的行为并不能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笔者认为，当下认定合理使用的标准对于影视字幕组来说过于严苛，

立法者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实际情况，对影视字幕组其适当放宽合理使用的标准。 

2. 影视字幕组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必要性 

2.1. 实际情况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冲突 

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人字幕组侵权案”以外，我国近年来为打击字幕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还采取过

许多措施。早在 2008 年，国家广电总局就已发布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对互联网网络视

听服务加以规制，并对土豆网等多家视频网站进行清理整顿。2014 年，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发布了第三批、

总计 12 起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查办情况。当时国内最大的网络影视字幕下载网站——射手网也随之宣布

关闭。之后的几年里，也不时传出字幕组关停整改的消息。在国际上，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些著作

权输出相对较大的国家也对影视字幕组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是，这种打击手段往往只能在短期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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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效果，却无法根治侵权行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空间虚拟、开放、便捷的特点大大弱化了权利

人对作品的控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对作品的共享需求和著作权人的独享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随着

公众对影视作品的需求逐渐多样化，传统的版权引进模式难以满足所有观众的需要，字幕组成为了观众

欣赏某些作品的唯一途径。以日本电视剧为例，国内目前引进日剧最多的网站“哔哩哔哩”上可以观看

的作品仅有 174 部，而某字幕组网站上可供下载的作品有 1283 部之多。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旨是在著作

权人和使用者之间达到利益平衡，而不应该一味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忽视公众的合理需求。 

2.2. 有利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根据科斯第一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

达到帕累托最优。在理想状态下，交易双方不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使用者不需要任何激励就有着极强的

产品使用欲望，愿意为此支付费用。因此只要将知识产权给定明确，就可以促使知识资源实现合理配置。

[1]然而，对于知识产品来说，使用者所看到的知识有用性多会低于知识生产者，这种知识不对称会造成

交易动力的缺失。此时，如果知识产权制度偏向于保护生产者，使知识使用者存在成本叠加，科斯定理

在一般产品中所描述的通过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情景将不会在知识产品中出现[2]。知识产品的这一

特性在外国影视作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国内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对外国影视作

品的了解不足，无法预期使用后的收益，也就没有购买版权的动力。当公众无法从正常渠道欣赏外国影

视作品时，盗版行为便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这意味着，高保护等于没有保护。此时，就需要运用科斯

第二定理，即考虑市场交易的成本，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正向的影响。字幕组

恰好能发挥宣传外国影视作品，促进交易双方信息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正是字

幕组前期的工作，为外国影视作品在本国培养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使各大版权商看到了引进外国影视作

品将会带来的收益，进而购买一些外国影视作品的版权，对其进行翻译、传播甚至改编等，提高了作

品的传播效率，也为著作权人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并且，字幕组的盗版不仅仅是简单地为大众提

供精神的娱乐，而且能激发他们创作的灵感，使普通观众(潜在的生产者)完成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身份

转变。[3] 

2.3. 符合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 

《伯尔尼公约》第九条规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

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3 这就是著名的“三步检验法”。影视字幕组制

作的许多外国影视作品在本国并无正常的欣赏渠道，也就是说，字幕组对此类作品的传播并不会导致市

场替代，也就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立法者对影视字幕组适当放宽合理使用的标准，

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精神的。 
进一步说，知识产权法本就兼具保护著作权、激励创作和促进作品传播、提升公共福祉两个方面的

意义。这两个追求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甚至可以相互促进。著作权一直

以来被视为“传播之权”，正所谓“无传播则无权利”，著作权人作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作品的广泛使

用和传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4]为字幕组营造更为充足、合法的发展空间，既能满足公众欣赏外国影视

作品的需求，又能促进外国影视作品的传播，实现著作权人的利益最大化。 

3. 合理使用的制度构建 

对影视字幕组适当放宽合理使用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字幕组可以随意使用外国影视作品，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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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受到不合理的侵害，必须对这种合理使用加以限制。笔者认为，字幕组合理使

用制度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对于已经通过各大视频网站等正规渠道引进本国的影视作品，字幕组不得再进行传播。当前

较为常见的做法是视频网站支付一定的对价，获得外国影视作品的版权，再将其发布在自己的平台，增

加网站流量、吸引观众购买其会员服务。此时，如果字幕组继续发布此类影视作品供观众免费下载、观

看，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损害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 
第二，赋予著作权人追认权。字幕组的做法对影视作品著作权人来说，既有侵犯其翻译权、传播权

的一面，又有宣传作品，提高其经济收益的一面，因此，由著作权人综合考虑自身情况，从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出发，对字幕组的行为进行事后追认是最为合理的。如果著作权人对字幕组的行为做出了事后追

认，则可以将其视为合理使用；如果著作权人决定不予追认，字幕组就应当立即停止传播其作品。 
第三，禁止字幕组或其他使用者通过字幕组制作的外国影视作品盈利。字幕组行为能够适用合理使

用制度的重要基础就在于字幕组是出于学习、交流的目的翻译外国影视作品。一旦有人利用此类影视作

品获取经济利益，就会越过合理使用的边界，演变成无可争议的侵权行为，必须对其加以禁止，情节严

重时，还应当令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将违法所得赔偿给著作权人。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合理使用制度调和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传播者之间的矛盾是可行的。立法者在打击

影视字幕组侵权行为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5]有条件地对其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实现著作权人、传播者、使用者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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